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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演艺职业学院委员会关于
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院党费收缴、

使用、管理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

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党费收缴

各基层党支部要严格按照党章和党费工作有关规定及中组部

有关政策答复意见，做好党费收缴工作。全体师生党员应及时、

足额向党组织缴交相应的党费。

第一条 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

的、经常性的工资收入（税后）为计算基数，按规定比例交纳党

费。

我院教职员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经常性的工资收入包

括：工资收入中的固定部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

第二条 党员交纳党费的比例为：每月工资收入（税后）在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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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含 3000元）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5％；3000 元以

上至 5000 元（含 5000 元）者，交纳 1％；50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含 10000元）者，交纳 1．5％；10000元以上者，交纳 2％。

第三条 实行年薪制人员中的党员，每月以当月实际领取的

薪酬收入为计算基数，参照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交纳党费。

第四条 退休职工中的党员，每月以实际领取的退休费总额

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5000元以下（含 5000元）的按 0．5％

交纳党费，5000元以上的按 1％交纳党费。

第五条 学生党员按每月 1元的标准缴纳党费。

第六条 交纳党费确有困难的党员，经党支部研究，报上一

级党委批准后，可以少交或免交党费。

第七条 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起交纳

党费。

第八条 党员一般应当向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的党支部交纳

党费。持《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党员，外出期间可以

持证向流入地党组织交纳党费。

第九条 党支部年初核定党员月交纳党费数额，年内即使有

工资调整也不再变动，即“一年定一次，一次管一年”。

第十条 党员自愿多交党费不限。自愿一次多交纳 1000元以

上的党费，全部上缴中央。具体办法是：由学院党委代收，并提

供该党员的简要情况，通过省党委组织部转交中央组织部。中央



组织部给本人出具收据。

第十一条 党员应当增强党员意识，主动按月交纳党费。遇

到特殊情况，经党支部同意，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党费，也可以

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党费。补交党费的时

间一般不得超过 6个月。

第十二条 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其所在党支部应

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改正。对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

不交纳党费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

第十三条 党支部应当按照规定收缴党员党费，不得垫交或

扣缴党员党费，不得要求党员交纳规定以外的各种名目的“特殊党

费”。

二、党费使用

第十四条 使用党费应当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

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第十五条 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

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包括：（1）培训党员；（2）订阅、购

买制作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3）

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补

助生活困难的党员；（5）修缮、新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为活

动场所配置必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6）开展党员学习、

考察、培训等主题实践活动的活动费等。



第十六条 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转账手续费等

相关费用。

第十七条 使用党费，必须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个人或者少

数人说了算。

三、党费管理

第十八条 党费由党委统一管理。党费的具体财务工作由学

院财务处代办。实行会计、出纳分设。

第十九条 党费应当以党委的名义单独设立银行账户，必须

存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不得存入其它银行或者非银行金

融机构。党费利息是党费收入的一部分，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条 党费工作的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分开。党费收缴、

使用和管理情况应作为党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院党委应当每

年向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内

容是：上年度党费收缴、使用和结存的数额；党费开支的主要项

目；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

改进的意见和建议等。认真做好党费收支情况公示工作。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的，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

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学院党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共厦门演艺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4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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